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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4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以下称“本次会议” ），由于本次会议需紧急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于2018年12月24日以邮件和电话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经公司首席执行官于建潮先生提名，并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保光先生、黄安鑫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钟晟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议案，并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黄保光：男，1970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1993年8月至1999年4

月任北京军区技术局六处翻译；2000年5月至2009年09月历任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法律部合同主管、法律部合作处处长（合作经理）、法律部咨询处

处长（咨询经理）；2014年10月至2016年06月任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法律顾问；2016年7月至2018年12月，历任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执行副总裁。

黄安鑫： 男，1963年9月出生， 大学学历， 高级工程师。 1983年7月至

2003年6月历任鹤壁化肥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副厂长、厂长；

2003年7月至2005年2月任河南蓝天集团副总经理；2006年3月至2008年10

月任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8年11月至2013年6月任新奥集团所

属能源化工集团总工程师；2013年7月至2017年1月任公司总工程师；2017

年2月至2018年5月任新奥股份能源化工总工程师；2018年6月至今担任新

能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钟晟： 男，1973年7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 工程师。 1995年7月至

2000年8月任甘肃兰西热电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2000年8至2003年8月任

陕西奥源电气设备制造公司副总经理； 2003年9月至2018年12月，历任新

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江苏营销区域营销总监、系统管理部主任、市场营销部

主任、总裁助理，陕西新奥新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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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

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9年1月15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12月28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03 新奥股份 2018/12/24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公司原计划于2018年12月28日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12月 13�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六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138）。 为落实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附件部分条款执行事宜,公司需与第三方机构及

交易对方进行沟通，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延

期至2019年1月15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 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月15日10点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9年1月15日

至2019年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8

年12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18-138）。

四、

其他事项

1、

会议登记时间变更为2018年1月10日至1月11日上午8:30至11:30；下

午14:00�至16:30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系人：赵红

联系电话：0316-2597675

传真：0316-2597561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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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管理人员增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2018年6月25日，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茂硕电源” 或“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管理人员拟自2018年6月25日起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

许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时间过半。 受定期报告

披露窗口期及近期市场融资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截至目前，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管理团队暂未增持公司股份。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顾永德，董事、副总经理肖明，副总经理潘晓平，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谢春华，财务总监秦利红以及子公司部分核心管理人员。

其中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谢春华于2018年8月24日离职，谢春华先生在离职后仍

将按照原增持计划履行增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永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4.7547万股，通过个人独资

企业深圳德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163.9653万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

568.72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4.88%。

2、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12个月不存在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计划公

告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2、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上述人员计划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

3、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8年6月25日起12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若遇到窗口期及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等停牌的，增持期限予以相应顺延。

5、增持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及市场融资环境变化等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时间过半。

自上述增持人员提出增持计划后，受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和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信息披露敏感窗口期以及近期市场融资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截至目前，以上增持

人员尚未实施增持。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3、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实施本次增持期间将避免窗口期交易与短线交易，

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公司将督促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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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源” 或“公司” ）于今日接到公司

股东方笑求先生及蓝顺明女士分别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

期业务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延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初始

交易日

到期购回日

延期购回

交易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方笑求 否 1,830,000

2017年12月

28日

2018年12月

23日

2019年1月

22日

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3.33%

个人资金

需求

方笑求 否 500,000

2018年10月

15日

2018年12月

23日

2019年1月

22日

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6.37%

个人资金

需求

方笑求 否 3,600,000

2018年10月

25日

2018年12月

23日

2019年1月

22日

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45.90%

个人资金

需求

合计 - 5,930,000 - - - - 75.60% -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初始

交易日

到期购回日

延期购回

交易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蓝顺明 否 7,830,000

2017年12月

28日

2018年12月

23日

2019年1月

22日

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99.83%

个人资金

需求

合计 - 7,830,000 - - - - 99.83% -

注：方笑求先生与蓝顺明女士为配偶关系，截至公告日合计持有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5.72%。 上述数据方笑求先生与蓝顺明女士所持公司股份均未合并计算。

2018年12月24日，方笑求先生及蓝顺明女士将前述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

期业务，延期后的质押到期日为2019年1月22日。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方笑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843,20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86%，蓝顺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843,20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86%。

截至目前，方笑求先生合计5,93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5.60%，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2.16%。蓝顺明女士合计7,83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9.83%，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2.85%。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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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九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九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18年12月13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 会议由王磊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8票同意，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减资的议

案》。（有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对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减资的公告》）

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发展” ）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将全资子公司香港发展的注册资本由25,000万港

币减少至10,000万港币。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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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减资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减资情况概述

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发展” ）是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的全资子公司。 为提高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香港发展进行减资。

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新大

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同意将香港发展的注册资本由25,000万港币减少至10,000万港币。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无须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减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4日

注册地：RM� 503,5/F� WAYSON� COMM� BLDG� 28� CONNAUGHT� ROAD� WEST� SHEUNG�

WAN� HK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资本：25000万港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进出口、贸易。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又一期香港发展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金额：人民币元）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57,282,669.26 263,435,242.28

负债总额 54,698,786.05 255,309,285.98

应收款项总额 62,612,908.72 72,158,686.0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202,583,883.21 8,125,956.3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5,671,523.87 2,343,459.57

净利润 5,695,106.46 2,343,45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60,763.48 -4,263,093.56

本次减资额、减资前后香港发展的股权结构：（金额单位：港币万元）

股东名称

减资前

减资

金额

减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25000 100% 15000 10000 100%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大洲投资对香港发展减资， 有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减资方案实

施后，新大洲投资对香港发展的持股比例不变，对公司本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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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2月24日收到本公司副董事长

赵序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随着公司产业转型及考虑本人年龄因素， 赵序宏先生申请辞去本公司董事

及副董事长职务， 辞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 赵序宏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仍担任本公司参股的中航新

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辛普森游艇有限公司董事和Sanlorenzo� S.p.A.董事，参与前述参股公

司的经营管理及股权的处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接受赵序宏先生的辞职申请，自

其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2018年12月24日）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赵序宏先生本人持有本公司股票8,161,655股，占公司股本的1.0026%，不存在其

配偶或关联自然人持股情况。

赵序宏先生原定任期为2017年9月29日至2020年9月28日。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届满前

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二）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三）《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公司将在赵序宏先生申报离任后2个交易日内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

份锁定相关事宜。

二、赵序宏先生作为公司的重要创始人，在海南建省设立经济特区的1988年到海南创业，创办了公司

前身海南琼港轻骑摩托车开发有限公司。 1993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1994年公司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公司从摩托车产业起步，到1998年中期公司摩托车产销量位居中国摩托车行业第一位；2001

年公司与日本本田、天津摩托车集团达成合作，以吸收合并方式成立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2006年公

司进入煤炭产业，使煤炭业务发展成为公司主产业；2012年公司在煤炭产业引入枣庄矿业集团，实现了公

司煤炭产业大集团合作战略；在2013年推动公司产业升级和向高端制造发展，使公司实现了与中航发展

在大飞机发动机项目的合作，与意大利圣劳伦佐在游艇产业的合作。 面对近年全球经济低迷，国内制造业

和煤炭产业下行压力巨大， 他积极参与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发展。 公司过往发展的历程倾注了赵序宏先生

的心血，考虑公司转型和年龄因素，赵序宏先生辞去在公司所担任的职务，本公司对赵序宏先生为公司的

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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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2月24日收到副总裁李志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李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李志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李志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李志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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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正文

一、重要提示

1、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迟家升先生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公

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18年12月23日至2018年12月2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3日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二街6号院（亦庄开发区科创十四街与崔家窑中路

交叉口）1号楼6层会议室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85,102,2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005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5,052,5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9745％。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5,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71％。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6,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

人，代表股份4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1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

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11月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09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2％；反对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88％；反对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9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09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2％；反对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88％；反对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9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3、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09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2％；反对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88％；反对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9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星网宇达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11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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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网宇达” ）于2018年12月5日，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吴萍女士为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018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同意吴萍女士自即日起正式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董事会声明：此次变更非独立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吴萍女士简历

吴萍女士，196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职于北京印染厂技术科副科长，北京京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北京华普超市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北京方恒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中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北京华腾八里庄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现任公司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吴萍女士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吴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

吴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吴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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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璧山永嘉大道111号公司一号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037,5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1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公司董事长向敏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2、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董其宏先生、陈卫东先生及独立董事肖小虹女

士、王彭果先生、马赟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王一棣先生、监事武宪宇女士因公出差，

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周鸿彦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吕哲先生、舒元勋先生列席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度）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30,339 98.8636 1,749,800 1.1002 57,400 0.03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18-2020年度）的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3,664,166 66.9698 1,749,800 31.981 57,400 1.049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律师：叶琴、刘高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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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2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421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根据反馈意见要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对

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做出了书面回复，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补

充和修订，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

团）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意见（修订稿）》

等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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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4�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会议具体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告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停牌。 具体时间请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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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18-059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 ）原控股子公司大唐内蒙古多

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多伦煤化工公司” ）、大唐呼伦贝尔化肥有限公司（“呼伦贝

尔化肥公司” ）、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 （“锡林浩特矿业公司” ）于

2008年至2016年期间分别与4家金融机构签署《借款合同》，公司已就该等融资分别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2.近日，公司收到相关金融机构的4份《付款通知函》，要求公司根据过往签署并仍在

有效期的《保证合同》履行担保义务，于2018年12月21日前支付2017年9月21日至2018

年9月20日期间的部分利息，金额共计327,925,163.24元（人民币，下同）。

3.2018年12月21日， 公司已向相关银行及金融机构支付上述相应利息327,925,

163.24元。

4.公司已向中新能化科技有限公司（“中新能化” ）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中新能化按

其于2016年12月31日出具的《反担保承诺函》的承诺，支付公司为履行担保责任而支付

的全部款项。

一、情况概述

1. 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多伦煤化工公司、 呼伦贝尔化肥公司、 锡林浩特矿业公司于

2008年至2016年期间分别与4家金融机构签署《借款合同》，公司就该等融资分别提供

了连带责任担保。

近日，公司收到相关金融机构的4份《付款通知函》，要求公司根据过往签署并仍在

有效期的《保证合同》履行担保义务，于2018年12月21日前向4家金融机构支付2017年9

月21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的利息，金额合计约32,792.52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合同 债务人 债权人 担保余额

本次偿付利

息

担保

比例

1

《保 证 合 同 》（编 号 ：

22100120140025905）

呼伦贝尔化肥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市汇生支行

96,400.00 3,387.05 100%

2

《保证合同》（编号：2015

信营银保字第000610号）、

（编号：

信营银保字第000725

号）

多伦煤化工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营业部

451,200.00 20，575.37 60%

3

《保证合同》（编号： 建蒙

锡担保（2008）3-1号）

锡林浩特矿业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锡林郭勒分行

25,000.00 864.34 100%

4

《保证合同》（编号：〈2009

穗建东基建贷03号〉 固定

资产贷款合同之保证合

同）

多伦煤化工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越秀支行

230,400.00 7,965.76 60%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1日向相关银行或金融机构支付利息合计约32,792.52万元。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履行担保责任的事项。

2.于2016年6月30日，公司与中新能化（转让时为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签署《关于煤化工及关联项目转让协议》（“转让协议” ），公司将持有的大唐能源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褐煤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

的股权、锡林浩特矿业公司60%的股权以及内蒙古克什克腾电源前期项目资产转让给中

新能化（详见 公告编号:2016-034）,2016年8月31日完成交割。

于2016年12月，中新能化股东做出调整。 截至本公告日，其股权结构为：中国大唐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35%，国新博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持股35%，北京诚通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持股30%。 前述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多伦煤化工公司、呼伦贝尔化肥公司、锡林浩特矿

业公司，现均为中新能化控股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多伦煤化工公司于2009年8月19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405,000万元。 主营业

务范围为：聚丙烯、丙烯、乙烯、硫磺、甲醇、LPG、汽油、氢气、氮气、氧气、液氮、液氧的生

产、储存、运输与销售；生产并销售电力、热力、粉煤灰、石膏及制品；提供化工、电力设备

检修、安装及运行调试服务；提供化工、电力咨询和技术培训服务；机械加工、新产品设计

开发、技术转让。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多伦煤化工公司资产总额2,228,982.71万元， 负债总额2,

587,622.84万元， 资产负债率116.09%， 营业收入168,062.42万元， 利润总额-249,

140.37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11月30日， 多伦煤化工公司资产总额1,285,684.17万元， 负债总额2,

652,057.84万元， 资产负债率206.28%， 营业收入265,110.52万元， 利润总额-108,

750.5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呼伦贝尔化肥公司于2007年9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54,820万元。主营业务范围

为：生产、销售合成氨、尿素、工业氧、工业氮、工业硫磺。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呼伦贝尔化肥公司资产总额226,046.68� 万元， 负债总额

316,267.70�万元，资产负债率139.91%，营业收入37,827.79万元，利润总额-24,991.96�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11月30日，呼伦贝尔化肥公司资产总额148,601.37万元，负债总额313,

662.71万元，资产负债率211.08%，营业收入43,019.43万元，利润总额-3,743.8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锡林浩特矿业公司于2007年8月23日在锡林浩特市工商局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为

166,605万元。主营业务范围为：矿产品销售（专控除外），土石方剥离，矿产品技术咨询、

服务；进出口贸易。

截止2017年12月31日，锡林浩特矿业公司资产总额1,470,472.74万元，负债总额为

1,474,495.52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100.27%， 营业收入41,158.94万元， 利润总额-59,

734.47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11月30日，锡林浩特矿业公司资产总额1,466,212.27万元，负债总额为

1,540,504.57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105.07%， 营业收入21,669.82万元， 利润总额-31,

760.5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中新能化涉及反担保责任

根据公司与中新能化签署的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及中新能化已向本公司出具的《反

担保承诺函》的承诺：公司须履行担保义务之情形，公司应及时告知中新能化，中新能化

应代替本公司向债权人或担保权人进行偿付，避免本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司履

行担保责任实施代偿后，应向中新能化出具书面通知，中新能化应于收到书面通知的5个

工作日内，支付本公司履行担保责任而支付的全部款项，以及上述款项自2018年12月21

日至中新能化偿付之日期间的违约金， 违约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标准执

行。

四、承担担保责任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承担的担保责任（代偿的利息及相关费用）将会列为对中新能化或相应被

担保人公司的债权。 本次承担担保责任对公司的资金流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对

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公司采取的措施

2018年12月21日，公司遵守诚信原则，根据过往签署并仍在有效期的《保证合同》

依法履行担保责任，代偿支付利息合计约32,792.52万元。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1日向中新能化出具书面通知， 要求其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

及向本公司出具的《反担保承诺函》的承诺，在收到书面通知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本公

司为履行担保责任而支付的款项共计约32,792.52万元， 以及上述款项自2018年12月21

日至偿付之日期间的违约金，违约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标准执行。

据悉，中新能化及其子公司正在进行债务重组工作，公司将密切关注中新能化履行

反担保责任的情况及其债务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上市规则的规

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4日


